西安市鄠邑区地震应急预案征求意见情况汇总

	序号
	部门/单位名称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区生态环境分局
	无意见
	

	
	区住建局
	无意见
	

	
	区资源规划分局
	《西安市鄠邑区地震应急预案》第10页，原文：（2）抢险救援组：由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危险化学品等污染物防控。建议：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

《西安市鄠邑区地震应急预案》第12页，原文：（7）震情研判组......次生灾害等信息；建议：提供震后次生灾害中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防范措施建议。
	已按照征求意见进行了修改

	
	区卫生健康局
	无意见
	

	
	区文化旅游局
	无意见
	

	
	区教科局
	无意见
	

	
	区气象局
	无意见
	

	
	区公安分局
	无意见
	

	
	区统战部
	无意见
	

	
	区投资工信局
	无意见
	

	
	区水务局
	建议我局工作职责修改为：负责检查指导和巡查灾区饮用水源、水库、城乡供水设施、负责及时抢修和恢复被损毁重要河道提防设施，负责组织水利工程和设施抢险加固及恢复重建，指导灾区重要水利设施抢险加固及恢复重建；指导处置可能发生的严重次生水患灾害，指导灾区处理险情。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已按照征求意见进行了修改

	
	区委宣传部
	无意见
	

	
	区人武部
	无意见
	

	
	团区委
	无意见
	

	
	区发改委
	无意见
	

	
	区交通局
	无意见
	

	
	区民政局
	无意见
	

	
	区司法局
	无意见
	

	
	区财政局
	无意见
	

	
	区市场监管局
	无意见
	

	
	区农业农村局
	无意见
	

	
	区应急管理局
	无意见
	

	
	区大数据中心
	无意见
	

	
	区融媒体中心
	无意见
	

	
	区消防救援大队
	无意见
	

	
	区红十字会
	无意见
	

	
	区供电分公司
	无意见
	




